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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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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方法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的术语和定义、环境条件、设施用具、品评人员基本要求、品评基本要求、品评过程、结果记录与表述等。

本文件适用于山西（老）陈醋的感官品评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 2719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

GB/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

GB/T 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
GB/T 18187 酿造食醋

GB/T 19777 地理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
SB/T 10174 食醋的分类
SB/T 10300 调味品名词术语 食醋
DBS 14/008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西陈醋 
3 术语和定义

GB 2719、GB/T 10221、GB/T 18187、GB/T 19777、DBS 14/008、SB/T 10174和SB/T 10300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 感官品评 
感官评价

通过人体感觉器官对食醋感官特性进行评价的过程。

3.2 明品 

品评时告知来源、类型等信息的食醋样品。

3.3 暗品

品评时不被告知来源、类型等信息的食醋样品。

3.4 明评
集体公开讨论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。

3.5 暗评（盲评）

对未知信息的样品进行品评，形成独立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。

3.6 明品明评

对已知信息的食醋样品进行明评，集体公开讨论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。

3.7 暗品明评
对未知信息的食醋样品进行明评，集体公开讨论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。
4 环境条件  

4.1品评实验室位置及分区布局要求

4.1.1品评实验室的选址位置应具备开展品评实验的环境条件。品评环境应安静舒适，避免震动噪声、异常气味等干扰因素。 

4.1.2应具备用于制备样品的准备室、开展感官品评的品评室和用于清理器具及处置废弃样品的洗涤室。三室间应顺序连贯，适应于品评流程，方便实施品评；同时应相对独立且有效隔离，以避免造成气味等污染。如条件充足可设置品评人员休息区，以方便品评人员集合、等待和休息。

4.1.3 品评人员在进入或离开品评室时不应穿过准备室。品评区域不得大声喧哗、无故逗留或串岗。

4.2温度和湿度

品评室温度以20℃~25℃为宜,相对湿度40%~60%为宜。 

4.3气味和噪声

4.3.1品评室建筑材料和内部设施应不吸附和不散发气味；室内空气流动清新，不应有任何气味。 

4.3.2品评期间噪声宜控制在40dB~50dB以下。

4.4颜色和照明

4.4.1品评室内墙的颜色和内部设施的颜色宜使用乳白色，地板和椅子尽量使用暗色。 

4.4.2品评室内照明可采用自然光线和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，照度应达500勒克斯（lx）。若利用室外日光则要求无直射的散射光，光线应充足、柔和、适宜。若自然光线不能满足要求，应提供均匀、无影、可调控的人工照明设备，灯光的色温宜采用6500K。

4.5 安全要求

品评室应配备专门的防火设施，在规定位置设置明显易见的安全出口标志。 
5设施用具

5.1品评桌(台) 

5.1.1品评室内应按品评人员数量配备专用的品评桌（台），一人一台（桌）。

5.1.2品评桌（台）高度720mm ~760mm,长度900 mm~1000mm,宽度600 mm ~800mm。台（桌）间宜留有1000 mm左右的距离间隔或增设高度300mm 以上的挡板。品评台（桌）面颜色宜为乳白色。

5.1.3品评桌的配套座椅高低适宜。

5.2 品评器皿
5.2.1 盛装食醋试样的器皿宜统一专用。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器皿宜采用陶瓷品评皿，内壁为白釉质，品评皿外形规格及实物图示参照附录B。

5.2.2 品评皿使用前应充分清洁、干燥、无异味，按样品数量进行准备，一样一皿。 

5.2.3 配套准备1 mL玻璃吸管或一次性塑料吸管若干，用于吸取醋液。一样一管，不得重复交叉使用。
5.3 洗涤设施
5.3.1 品评准备室需配备洗涤用水设施，用于洗涤品评器皿。
6 品评人员基本要求

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a)身体健康，视觉、嗅觉、味觉正常，具有较高的感官灵敏度与稳定性。 

b)经专业训练与考核，掌握正确的品评规程及品评方法，熟悉山西（老）陈醋的感官品评用语，具备准确、科学的表达能力。 

c)了解山西（老）陈醋的生产工艺和质量要求，熟悉相关食醋的风味特征。 

d)不易受个人情绪及外界因素影响，判断评价客观公正。 

e)品评人员处于感官疲劳等影响品评准确性的状态时不应进行品评。 

f)不吃刺激性强和影响品评结果的食物等；不应使用带有气味的化妆品、香水、香粉等；品评过程中禁止吸烟；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。 

7品评基本要求

7.1品评时间

最佳品评时间为每日9:00 ~11:00 和15:00~17:00。每轮次品评中间宜休息10min~20min。 

7.2组织方式

根据品评的目的，可选择合适的品评方式，包括明品明评、暗品明评及暗评等。

当需要品评员独立评价时，通常使用品评小间对品评人员进行相互隔离，使其独立进行品评，以减少周围干扰，避免相互交流。

7.3准备工作

7.3.1 样品容器准备

盛装待品评醋样的原容器应密封，完好。品评前醋样的放置环境应符合产品存放要求。

7.3.2 待品评样品准备
7.3.2.1 温度平衡

品评准备时将醋样转入品评室规定区域，使待品评醋样温度平衡至室温。品评室温度以20℃~25℃为宜。各轮次的食醋样品温度应保持一致。

7.3.2.2 编组与编码

根据品评目的，结合醋样的类型、总酸含量、酿造工艺、质量等级、产地区域等因素对同批次醋样进行有序编组或随机编组。每组醋样按轮次向品评人员分别呈送。每轮次品评醋样数量不宜超过5个。  

需要时可由组织人员对样品进行三位数随机编码，供品评人员进行暗评（盲评）。
8 品评过程

8.1醋样分取与呈送 

根据品评需要，准备适当的品评用器皿。在品评员准备就绪后，将待品评醋样从原容器转至规定的品评皿。各品评皿中食醋样品量应保持一致，每皿约8 mL～10 mL。若准备时间距品评开始时间过长，可使用锡箔纸或平皿覆盖皿口，或用无味的塑料薄膜密封皿口，以避免或减少风味物质散失。

对分取的醋样通过加贴标签等方式进行标识，使同批试样可区分和识别，避免混淆。

醋样分取和标识完成后，即可按规定步骤向品评人员呈送。

8.2 品评与记录
8.2.1 品评方式
应根据品评目的选择合适的品评方式。依据样品情况并结合品评目的，采取独立或集体评分。

采取独立评分时，整个品评过程由一个或若干个品评员独立完成。采取集体评分时，整个品评过程由三人或三人以上(奇数)品评员一起完成。

参加品评的人员组成一个品评小组，推荐其中一人为主评。品评过程中由主评先评出分数，其他人员根据品质标准对主评出具的分数进行修改与确认，对观点差异较大的食醋进行讨论，最后共同确定分数，如有异议，通过投票方式以多数结果决定。

8.2.2 醋样品评顺序
宜优先对醋样的气味和滋味（口感）等易变化的特性参数进行品评，其次是色泽和体态。

根据同批待评醋样的酸度情况，采取降度品评，即按酸度由低到高（酸含量稀到浓）的顺序进行品评，避免因感官（味觉）疲劳导致品评失真失效。

需要时，由品评组织人员提前对酸度较高的醋样进行一定程度的稀释，使其酸度降低，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品评（即降度品评）。

8.2.3 评分方法
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排列样品应在两个(含两个)以上，品评人员根据品质标准，结合品评知识，按色泽、气味、滋味和体态“四因子”,采用百分制，在公平、公正条件下给每个样品每项因子进行评分，结果保留一位小数。

每个品评员所评的分数相加的总和，除以参加评分的人数所得的分数。 当独立评分品评员人数

达五人以上，可在评分的结果中去除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其余的分数相加的总和除以其人数所得的分数。

山西老陈醋的评分标准按规范性附录A.1.1。

山西陈醋的评分标准按规范性附录A.1.2。
9结果记录与表述
使用专用的品评记录表格（参见规范性附录A.2），按照品评顺序，及时填写各项参数的品评记录，必要时描述相关现象。

各品评人员的品评结果以品评各项总和为单份样品的品评结果。以所有参与品评人员的品评结果的平均值为该样品品评结果。

醋样品评价结果的异常值判断方法宜采用三倍标准差法（3σ）,即计算多人或多次品评结果的

算术平均值(X)与标准差(s),品评结果中≥X＋3s或≤X-3s的值视为异常值。
附 录 A
（规范性附录）
山西老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
A.1山西老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

山西老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见表A.1.1。
表 A.1.1 山西老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
	项目及分值
	感官特征评分要求
	不符合扣分
	单项得分

	色泽

（20分）
	具有山西老陈醋醋液的正常颜色和光泽，红棕色至深褐色，有光泽
	0
	20

	
	醋液颜色过深或过浅，失光，欠澄清
	1-5
	

	
	醋液中有大量沉淀物或悬浮物
	6-15
	

	
	有杂质
	16-20
	

	体态

（10分）
	体态均一，较浓稠，澄清，允许有少量沉淀物
	0
	10

	
	体态欠均一，欠浓稠
	1-3
	

	
	色欠正，欠鲜亮，澄清度差，有明显沉淀
	4-10
	

	气味

（30分）
	具有以熏香为主体的特殊芳香，陈香与酯香突出，香气馥郁、和谐、持久，空杯留香
	0
	30

	
	酯香欠浓郁，有熏香，陈香欠突出
	1-8
	

	
	诸香欠谐调、馥郁，香气欠持久，空杯留香差
	9-16
	

	
	酯香欠正，熏香差，无陈香
	16-23
	

	
	有异香或其它邪杂气味，香辛料气味过重
	23-30
	

	滋味

（40分）
	食而绵酸，口感醇厚，滋味柔和，酸甜适口，味鲜，余香绵长
	0
	40

	
	欠绵酸，欠柔和，余香欠悠长，有刺激感
	1-8
	

	
	鲜甜味，差咸味重
	9-16
	

	
	香味欠绵长
	17-24
	

	
	过甜或欠甜，酸甜欠适口，口感欠醇厚，欠鲜
	25-32
	

	
	有苦涩味，或其它邪杂味
	33-40
	

	总分（分）
	
	
	


A.1.2山西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

山西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见表A.1.2。
表 A.1.2 山西陈醋产品感官评分标准
	项目及分值
	感官特征评分要求
	不符合扣分
	单项得分

	色泽

（20分）
	具有山西老陈醋醋液的正常颜色和光泽，红褐色，有光泽
	0
	20

	
	醋液颜色过深或过浅，失光，欠澄清
	1-5
	

	
	醋液中有明显沉淀物或悬浮物
	6-15
	

	
	有杂质
	16-20
	

	体态

（10分）
	体态均一，澄清，可有少量沉淀物
	0
	10

	
	体态尚均一，欠澄清，过粘稠或欠粘稠
	1-3
	

	
	体态混浊，有明显沉淀物
	4-10
	

	气味

（30分）
	具有以熏香为主体的馥郁芳香，醋香、熏香、陈香诸味和谐，香气持久，无异味
	0
	30

	
	熏香欠突出，诸香欠谐调，陈香欠持久
	1-10
	

	
	熏香差、无陈香
	11-20
	

	
	有异香或其它邪杂气味
	21-30
	

	滋味

（40分）
	滋味柔和，后口绵酸，尝味不涩
	0
	40

	
	滋味尚柔和，后味尚绵酸，尝味稍有涩感
	1-8
	

	
	滋味欠柔和，后口欠绵酸
	9-16
	

	
	滋味后口柔和感差
	17-24
	

	
	有明显苦涩味
	25-32
	

	
	有明显异味或邪杂味
	33-40
	

	总分（分）
	
	
	


A.2  山西（老）陈醋产品感官质量品评记录
山西（老）陈醋产品感官质量品评记录表见表A.2。
表 A.2  山西（老）陈醋产品感官质量品评记录表

轮 次：          属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样品

编号
	评分值
	感官特征

评价
	品评结果顺位号

	
	色泽

（20分）
	气味

（30分）
	滋味

（40分）
	体态

（10分）
	总分

（100分）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品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 录 B
（规范性附录）
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规格与实物图示

B.1 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规格
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的规格如图A.1，皿底部至皿口的高度宜为25mm，皿口直径宜为73mm

±2mm，容量宜为50~55mL，盛入醋样体积8~10mL为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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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A.1 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
B.2 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实物图示

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的实物示例如图A.2。

[image: image2.jpg]



   图A.2 山西（老）陈醋感官品评皿实物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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